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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67 和 124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儿童权利 
 

  A/C.3/60/L.22 号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秘书长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提出的说明 
 

 

 一. 决议草案中提出的要求 
 

1. 根据决议草案 A/C.3/60/L.22 执行部分第 31 和第 39(b)段，大会将： 

 (a) 建议秘书长将其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特别代表的任期再延长三

年； 

 (b) 请特别代表继续向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提出报告。 

 

 二. 背景情况 
 

2. 在 1996 年 12 月 12 日第 51/77 号决议中，大会建议秘书长任命一名负责武

装冲突对儿童影响问题的特别代表，任期三年。大会还呼吁有关国家和机构为支

持特别代表的工作提供自愿捐款。秘书长于 1997 年 9 月任命了负责儿童与武装

冲突问题的特别代表。特别代表的职责范围列于 A/51/306 及 Add.1 号文件。 

3. 1998 年 1 月 6 日，秘书长设立了儿童与武装冲突信托基金。为启动该信托基

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难民专员办事处分别提供了 10 万和 5 万美元。

在头三年里，特别代表办公室由自愿捐款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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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第 51/77 号决议第 37 段中，大会请特别代表铭记相关机构的现有任务和

报告，每年一次向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报告儿童受武装冲突影响的情况。从 1996

年起，大会多次在决议中重申了这项要求，并欢迎向特别代表的工作提供持续支

助和自愿捐款，以使他完成任务。 

5. 在 1999年 12月 17日第54/149号和2002年 12月 18日第57/190号决议中，

大会建议秘书长将特别代表的任期再延长三年。在第 57/190 号决议第 3 段中，

大会请秘书长全面评估联合国系统回应的范围和效力，包括关于加强、重视、归

并和维持这些活动的建议。 

6. 在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45 号决议中，大会决定以经常预算供资的方式

支助属于特别代表任务范围的活动。在这项决议通过之前，第五委员会决定通知

大会，如果通过这项决议，任何所需批款就都应当结合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57/190

号决议第五节规定提出的报告进行审议(见 A/58/652)。 

7. 秘书长关于全面评估联合国系统对武装冲突中受影响儿童的回应的报告

(A/59/331)于 2004 年 9 月 3 日印发。在这份报告中，秘书长除其他外，建议加

强联合国系统对武装冲突中受影响儿童的回应。 

8. 在 2004 年 12 月 23 日第 59/261 号决议第 51(c)段中，大会决定请特别代表

继续向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提出报告，并确保在报告中列出关于武装冲突中儿童受

影响情况的恰当、准确和客观的资料，同时顾及会员国的意见和儿童问题大会特

别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并铭记相关机构的现有任务和报告。 

9. 在第 59/261 号决议通过之前，第五委员会决定通知大会，如果通过这项决

议，2004-2005 两年期方案预算总共将增加 1 622 200 美元毛额，由应急基金支

出（见 A/59/642）。在这一款项中，920 000 美元毛额（800 000 美元净额）属于

2005 年特别代表办公室维持运作的费用。 

 三. 为执行拟议要求所需开展的活动 
 

10. A/C.3/60/L.22号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31段和第39(b)段分别要求将特别代

表的任期再延长三年以及继续向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报告儿童受武装冲突影响的

情况，这表明，大会第 51/77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所述特别代表的任务规定将继

续维持。这一延长任务和提交报告的要求意味着必须提供必要支助，使特别代表

办公室能够有效完成任务。在这方面，应确定必要资源，以进一步维持 2006、2007

和 2008 年特别代表办公室的运作，过去几年，正是该办公室一直在负责报告的

编写。 

 四. 行政和财务安排及是否需要追加经费 
 

11. 2006-2007 两年期特别代表办公室的所需经费估计为 3 499 900 美元毛额

（3 042 300 美元净额）。根据秘书长关于全面评估的报告（A/59/331）中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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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化结构，该办公室除特别代表员额（副秘书长级）外，由四名专业人员（一

名高级顾问(P-5)、两名负责与联合国实体和非政府组织日常联络及协助编写报

告的专业人员(P-4)、一名负责外宣和新闻工作的专业人员(P-3)）和三名支助人

员(一名一般事务人员(特等)和两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组成。减去工作人

员薪金税后，这八个临时员额的费用为 2 318 100 美元。还需为特别代表办公室

编列适当资源，用于开展与合理化结构和职能相匹配的实地访问及其他合作与协

调旅行、咨询和其他办公室业务。下表列出了员额资源和非员额资源(包括咨询

费、专家费、运行费、旅费等)的估计所需经费。 

2006-2007 年所需资源(净额) 

 美元 

员额 2 318 100 

非员额 724 200 

 总计 3 042 300 

 
 

12. 估计在 2005 年 12 月 31 日，为接收支助办公室活动的自愿捐款而设立的信

托基金将有未指定用途的经费余额 152 100 美元。这些未指定用途的资源可用来

支付 2006-2007 两年期特别代表办公室运作所需的部分费用。 

13. 因此，为维持 2006-2007 两年期特别代表办公室的运作，需要从 2006-2007

两年期经常预算中提供 2 890 200 美元（净额）。此外，估计工作人员薪金税为

457 600 美元，将由薪金税收入下同等数额抵销。 

14. 2008 年特别代表办公室运作所需的资源，将在审议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方

案预算时进行审议。 

 五. 在 2006-2007 两年期匀支的可能性 
 

15.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中没有提供可用于支助 2006-2007 两年期特

别代表办公室运作的资源。因此，大会如果决定为支助特别代表办公室拨出任何

款项，就都需要通过为应急基金追加 2006-2007 两年期批款的方式提供。 

 六. 应急基金 
 

16. 按照大会 1986 年 12 月 19 日第 41/213 号和 1987 年 12 月 21 日第 42/211 号

决议规定的程序，每个两年期设立一个应急基金，应付核定或拟议方案预算内未

载列的立法授权引起的额外支出。按照同一程序，如果拟追加支出超过应急基金

内的可用资源，则所涉活动只能通过从低优先领域调拨资源或修改现有活动加以

执行。否则，此种新增活动只得推迟到下个两年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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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总结 
 

17. 如果大会通过 A/C.3/60/L.22 号决议草案，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将因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31段和第39(b)段的规定，而需要增加经费3 347 800

美元毛额(2 890 200 美元净额)。这意味着应急基金要有一笔支出，而这将需要

追加 2006-2007 两年期的批款。 

 


